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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与法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
王德仁）为统一执法思想，提高执
法 效 能 ，依 法 、准 确 、有 力 惩 处 黑
恶 势 力 犯 罪 ，不 断 推 动 扫 黑 除 恶
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，近日，市扫
黑 办 、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联 合 举 办
政 法 系 统 扫 黑 除 恶 专 题 培 训 ，全
市政法系统 150 余人参加。

“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
深入推进，大批涉黑涉恶案件陆续
进入起诉、审判环节，这对我们准确
适用法律法规，依法严惩黑恶势力
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举办此次
培训，目的就是统一思想认识、统一
政策把握、统一法律适用。”市中级
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宝生表示。

此 次 培 训 邀 请 河 南 省 高 级 人
民 法 院 刑 三 庭 副 庭 长 彭 晓 东 授
课，围绕《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
件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》（以 下 简 称

《意 见》）理 解 与 适 用 展 开 。 2018

年 1 月 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、 最 高 人
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根据
我 国 《刑 法》《刑 事 诉 讼 法》 及
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，针对实践
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就办
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制
定了 《意见》。

在授课中，彭晓东从办理黑恶
势力犯罪案件的总体要求、黑恶势
力的认定标准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
刑事政策、案件办理相关问题、黑
恶势力犯罪综述等 5 个方面进行深
入、详细的讲解，条理清晰，生动
形象，既有案例、有数据、有图
例，也有分析、有比较、有归纳。

培训结束后，参训人员纷纷表
示受益匪浅。“此次培训理论联系实
际，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，切实
增强了大家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
的信心和决心。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
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张恒说。

我市举办政法系统
扫黑除恶专题培训

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他花钱把
自己包装成为一名“警察”。面对入不
敷出的生活，他选择利用虚假身份赢
得他人信任以骗取钱财。7 月 9 日，记
者从禹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，经该检
察院依法提起公诉，被告人胡某被法
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
个月，缓刑三年。

现年 40 岁的胡某家住西平县农
村，婚后和妻子一直在北京打工。身
在北京，没有文化，干又脏又累的体力
活 ，胡 某 始 终 觉 得 自 己 低 人 一 等 。
2016 年前后，胡某离开北京来到许昌，
靠卖洗衣液维持生计。

2016 年 7 月，胡某在网上认识了
一个办假证件的人，遂突发奇想，花了

400 元给自己办了个假警察证，满足一
下自己的虚荣心。很快，胡某就收到
了对方寄来的假证。随后，胡某又在
网上买来假执勤服，还在自己的越野
车车身上喷上“公务用车”4个大字。

闲暇之余，胡某时不时在微信朋
友圈里晒几张自己身着警察制服的照
片。朋友圈里，了解胡某的人会私下
里开两句玩笑；不熟悉的人或新认识
的人却真的被这些信息迷住了双眼，
苏某（女）就是其中一个。

2016 年 11 月，胡某通过微信添加
苏某为好友。二人聊得很投机，大有
相见恨晚之意。2017 年 1 月，胡某以
升职需要送礼为由向苏某借 1 万元钱，
苏某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一个月后，

胡某就把这笔借款还给了苏某。2018
年 2 月，胡某又先后以升职送礼、开车
撞人赔偿医药费、承包工程等借口，分
3次向苏某借钱共计 4万元。

这回，胡某一直承诺还款却始终
未 还 ， 但 苏 某 并 未 生 疑 。 2018 年 7
月，苏某家中有事急用钱，发信息给
胡 某 要 他 归 还 之 前 所 借 钱 款 。 微 信
中，胡某满口答应。数日后，苏某再
次联系胡某，却发现自己已被其拉入
了 黑 名 单 。 此 时 ， 苏 某 意 识 到 了 被
骗，遂打电话报警。

很 快 ，胡 某 被 公 安 机 关 抓 捕 归
案。原来，虚荣心爆棚的胡某为了包
装自己，不仅置备了警察的整套行头，
还 买 了 两 部 苹 果 手 机 和 一 台 平 板 电

脑，并在许昌市中心租了一套房子。
“高品质”的生活需要有高收入作为经
济基础，卖洗衣液的胡某明显入不敷
出，遂想到了利用群众对警察的信任，

“借”点儿钱花花。
到案后，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，胡

某供认不讳。在胡某被关进看守所 4
天后，其家人代其向被害人苏某退还
了被骗钱款 4 万元，并支付了利息，双
方达成刑事和解。胡某最终被禹州市
人民法院以招摇撞骗罪依法判处有期
徒刑两年六个月，缓刑三年。

在此，禹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
提醒广大群众，在与人交往中要擦亮
双眼，守好防线，切不可被表象迷惑，
成为犯罪分子宰割的羔羊。

伪造身份招摇撞骗 触犯刑律自食恶果
本报记者李小娟通讯员闵丽娜胡永伟

7 月 1 日起，互联网选机动车牌号
规则“升级”。车主选择“自编选号”方
式，牌号数量由原来的 20 个增加到 50
个。这意味着，车主选到心仪牌号的
可能性更大了。

这是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持续
深化改革，满足群众需求的缩影。近
年来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
理大队坚持落实“亲民、爱民、敬民”的
工作理念，以“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就近
办、一次办”为工作目标，不断提升服
务质效，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，让车
主感觉更舒心。

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
市车管所南所和北所任意选

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， 汽 车 不
再 是 昂 贵 的 消 费 品 ， 已 成 为 普 通 群
众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代 步 工
具 。 如 今 ， 拥 有 私 家 车 的 人 越 来 越
多 ， 有 的 家 庭 甚 至 拥 有 多 辆 。 记 者
从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 理 支 队 车 辆 管 理
大 队 了 解 到 ， 我 市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目
前已超过 71 万辆。

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
也成为道路上的“熟面孔”。车主购买
新能源车和购买机动车一样，也需要
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入户并选取
车牌号。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
辆管理大队民警来说，工作量居高不
下。

7 月 8 日上午，记者在位于市区延
安路与天宝路以北许昌车市 M8 链车
园区内的市车管所北所办事大厅里看
到，前来办理各类业务的群众来来往
往。特别是办理“机动车注册登记”业
务的窗口前，群众络绎不绝。

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
大队教导员朱阿明告诉记者，市车管
所在市区南环路梨园转盘附近还设有
南所。这两个所，一个在许昌市区东
南方，一个在许昌市区西北方，这样设

置，是为了形成“15 分钟服务圈”，让群
众办理车驾管业务更加方便、快捷。
另外，该大队还在市区设立 22 个邮政
便民服务站、9 个机动车登记服务站、4
个保险服务站，我市还有 22 家机动车
安全检测机构遍布各区域。

车主通过互联网选取牌号
真正实现“百里挑一”

宋先生刚买了一辆大众牌小型汽
车。7 月 8 日上午，他来到市车管所北
所登记入户。在此之前，他在家里已
通过电脑登录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
平台，采用“自编选号”方式，从 50 个牌
号中选取了自己满意的车牌号。

互联网选机动车牌号规则自 7月 1
日“升级”后，车主选择“自编选号”方式，

牌号数量由原来的 20 个增加到 50 个。
再加上采用“随机选号”方式出现的 50
个，车主可以从 100 个牌号中选择自己
最满意的，真正实现了“百里挑一”。

宋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前几天通过
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微信公
众平台获悉了互联网选机动车牌号规
则“升级”的消息。“走完整个选号过
程，没用多长时间。对公安机关推出
的这一举措，必须点赞。”宋先生说。

据朱阿明介绍，2017 年 4 月，我市
公安机关正式推出互联网选车牌号举
措 ，必 须 到 车 管 所 选 取 牌 号 成 为 历
史。从此之后，车主选取牌号的方式
变得灵活多样，既可以在家登录交通
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，又可以用手
机下载 App“交管 12123”，还可以到车

管所借助自助选号机。
近年来，公安部积极回应群众的

关注事件，屡推新举措，努力实现“让
数 据 多 跑 腿 ，让 群 众 少 跑 路 ”。 2018
年，公安部曾推出 20 项便民利民举措，
今年又推出 10 项，包括小型汽车驾驶
证全国“一证通考”、小型汽车驾驶证
异地分科目考试、摩托车全国通检和 6
年免检等。对这些新举措，我市公安
部门严格落实，积极践行“人民公安为
人民”宗旨，让群众办事更方便。

网上选取机动车牌号前
车主不妨先模拟熟悉流程

朱阿明告诉记者，车主在网上选
取机动车牌号，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
方。车主第一个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不
能“弃用”选定的牌号。车主预选牌号
后，必须 15 日内到车管所办理具体手
续，领取并给自己的车辆装上牌号。
逾期未办理的，公安机关会取消相应
牌号，同时将车主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两年
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牌号业务。

另外，车主录入真实有效的车辆
识别代号、发票信息、照片等基础信息
后，方可办理预选牌号业务。对于录
入虚假信息，或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
注册登记业务时信息不一致的，预选
牌 号 无 效 。 车 主 也 会 被 列 入“ 黑 名
单”，两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牌号
业务。同时，公安机关还可能将追究
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朱阿明提醒广大群众，在网上选
取机动车牌号之前，尽量注册后先登
录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平台，选
择“机动车业务”，按照“注册登记、转
移登记、转入登记”几种业务类型，点
击“预选牌号”中的“模拟选号”熟悉
流程，之后再正式在线办理预选牌号
业务。由于我市群众普遍不喜欢“4”
这个数字，车主通过互联网随机选号
时，一定要记得勾选不含“4”的选项。

“百里挑一”选牌号 车主感觉更舒心
—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便民利民工作小记

本报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唐华伟刘强

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民警借助自助选号机，帮助车主
选取机动车牌号。 董全磊 摄

为有效防范盗窃、诈骗等犯罪
的发生，进一步挤压不法分子的活
动空间，鄢陵县公安局始终坚持屯
警街面，不断提高街面见警率、管
事率。虽然夏日炎炎，但是该局民
警巡逻防范的力度丝毫没减。图
为日前该局民警在鹤鸣湖景区巡
逻时的情景。 张海坡 摄

忠诚履职尽责 守护平安和谐

防洪排涝，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
产安全，半点都马虎不得。在鄢陵
县，一男子竟伙同他人盗挖防洪排涝
河道的河堤土卖钱。7 月 4 日，鄢陵
县人民法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该男子
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
人民币 1万元。

张某今年 29 岁，家住鄢陵县陶城
镇某村。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，
张某伙同席某（另案处理）预谋后，雇
佣车辆在夜间盗挖村子附近的白潭沟
和没底沟河堤土 2000 立方米，卖给鄢
陵县南坞镇某村村民轩某用于填坑，
获利 6 万元。除支付租车等费用外，
剩余钱款由张某和席某等人分得。经
价格认定，被盗土方案值 2万元。

白潭沟属颍河支流，没底沟属清
流河支流，均为鄢陵县防洪排涝河
道。张某盗挖河堤土的行为不仅构成
刑事犯罪，还造成堤防水土流失、堤
防功能受损，影响防洪排涝，危害群
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损害社会公共利
益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 相
关规定，鄢陵县水利局责令张某恢复
堤防原貌，但张某一直未恢复堤防原
貌。鉴于此案性质严重，张某的行为

已涉嫌犯罪，该局将案件移交鄢陵县
公安局。

今年 5 月，鄢陵县人民检察院以
张某涉嫌盗窃罪依法提起公诉。后，
该检察院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
讼，请求法院判令张某赔偿鄢陵县陶
城 镇 白 潭 沟 、没 底 沟 修 复 治 理 费 用
74108.01元。

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经鄢陵县人
民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就刑事附带民
事公益诉讼部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
张某自愿认罪认罚，对自己的行为造
成的后果表示歉意，并愿意积极配合
治理，当庭赔偿鄢陵县陶城镇白潭
沟 、 没 底 沟 修 复 治 理 费 用 74108.01
元。

至 于 刑 事 诉 讼 部 分 ， 经 审 理 ，
该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
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公共财物，数
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根
据被告人张某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
现，结合鄢陵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
小 组 对 被 告 人 张 某 的 调 查 评 估 意
见，该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有
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
人民币 1 万元。

夜间盗挖河堤土
男子获刑又赔钱
本报记者李小娟通讯员乔瑞峰

俗话说：“吃一堑，长一智。”人都
可能犯错，但必须学会从错误中吸取
教训。然而，生活中，个别人却不能做
到这一点。近日，记者从许昌市建安
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，该大队
查处一名驾驶人，他不久前曾因醉驾
被处罚，但不知悔改再次醉驾，又被警
方查获。

6 月 14 日晚，按照部署，建安区公
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民警在辖区的
重要路段设立卡点，持续开展夜间专
项整治行动，严查酒驾、醉驾等严重交
通违法行为。当日 19 时 31 分，一辆无
牌号三轮摩托车沿许鄢快速通道由东
向西行驶，行至许鄢快速通道与张古
路交叉路口时，被执勤民警拦停。该
车驾驶人是李某，满身酒气。执勤民
警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测试，结果显示
其 已 醉 驾 。 经 抽 血 化 验 ，李 某 每
100ml血液中含乙醇 116.089mg。

依照程序，执勤民警对李某的有
关信息进行了核对，发现其于 2018 年
1 月 19 日曾因醉驾被许昌市公安局交
通管理支队第六执勤大队查处。今年
2 月，他因危险驾驶罪被魏都区人民
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。处罚不可谓不
严厉，但他并没有对自己犯下的错误
认真反思，也没有真正吸取教训。结
果，他再次醉驾被查。

对不知悔改的李某，执勤民警进
行了严厉批评教育，向其重点讲解了
酒驾、醉驾的成本：“饮酒后驾驶机动
车的，处暂扣 6 个月机动车驾驶证，并
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。因

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，再次饮酒
后驾驶机动车的，处 10 日以下拘留，
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，吊
销机动车驾驶证。醉酒驾驶机动车
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
酒醒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，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
驾驶证。”

执勤民警明确告诉李某，依据我
国法律，醉驾的驾驶人不管情节是否
恶劣、是否造成后果，都会按照危险驾
驶罪定罪，处拘役 1 至 6 个月，并处罚
金；二次醉驾的，即使不发生事故，处
罚也会更严重；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
事罪的，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役；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，处 3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因逃逸致
人死亡的，处 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此外，执勤民警还告诉李某，有些
时候，即便其酒后没有驾车，也可能构
成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。比如，在饮
酒过程中明知驾驶人必须驾车出行，
仍极力劝酒或胁迫、刺激驾驶人饮
酒，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；明知
驾驶人饮酒，仍教唆、胁迫或命令其
驾驶机动车的；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
且要求驾驶机动车时，仍将车辆借给
借车人的。

听了民警的讲解，李某这一次深
刻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。目前，该案
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在此，李某借自
身的经历提醒广大驾驶人，“道路千万
条，安全第一条”，遵章守规驾驶，酒后
切勿开车。

曾因醉驾被处罚
不知悔改又醉驾

本报记者董全磊通讯员田华


